
纳税与筹 划

增值税兼营 和混合销 售 行 为 的

区 别 及 筹 划 技 巧

沈建明  姚华祖  刘志耕

一、兼营和混合销售行为的区别

增值税兼营行 为 是指 纳税人在 主营

的缴 纳增值税 业务以 外又 从事其他 业务

的经营行为。兼营行 为分为 两种情形 ，一

种是兼营不 同 税 率的货物或 应 税 劳 务，

另 一种是在从事增值税 应 税 业务时兼营

非 应税劳务。混合销售行为 是指一项 销

售行为既 涉及增值税 应税货物 又 涉及 非

应税 劳务。从上述概念可以 看出，兼营行

为的第一种情形都是适用增值税 ， 与 非

应税 劳务无 关 ，比 较容易 确认 ；第二种情

形的特征 为企业在主营缴 纳增值税的业

务以 外兼营非 应税 劳务， 而 混合销售行

为的特征 为既 涉及增值税应税 货物 又 涉

及非 应税 劳务 ， 两 者都与 非 应税 劳务有

关 ，但 一 个“兼营”，一 个“涉 及”，如 何 区

分呢？这是一些企业会计人员甚至是税

务人员进行 日 常税 务处理的 难点所在 ，

实务中也往往容易混淆。笔者认 为 对此

问题主要从是否 有从属关 系的 角度予 以

区别。

混 合销售行 为 涉及的货物 销售和非

应税 劳务仅是针 对一起销售行 为， 或者

说 ，非 应税 劳务是为 了销 售相应的货物

而发生，是从属于货物销 售的行 为 ，两 者

之间有着 紧 密的 从属关 系。而 兼营非 应

税 劳务是指增值税 纳税人在从事应 纳增

值税货物销售或提供增值税 应税 劳务的

同时， 所从事的非增值税 应税 劳务与其

提供的货物销售或增值税 应税 劳务并无

直接联 系和从属关 系。

例如 ，某电动机厂全年取得 1 050 万

元的销售收入，其 中 1 000 万 元 为 销 售增

值税 税 率 为 17% 的 电 动 机的 销 售收 入 ，

50 万元 为向 购 买 方提供 电动机运输服务

而 收 取的属 于 营业税 税 目 3%税 率的运

输费收入。电动机厂 所取得的 50 万元运

输收入是由 于其在销售电动机的同时为

客户提供 了电动机的运输服 务， 这种服

务从属于电动机的销售行 为， 且运输业

务收 入在 1 050 万元 总收 入中所占 的比

例没 有超过 50% ，符合税 法对混合销售

行为 “年货物销售额 与非 应税 劳务营业

额的合计数 中，年货物销售额超过 50% ，

非 应税 劳务营业额 不到 50% ”的限定，所

以 ，该销售收入是典型的混合销售收入，

50 万元运输收入应并入电动机收入一并

缴纳 17%的增值税。再如 ，某公 司为 了提

高资产利 用 率 ， 将其闲置的场地和仓库

对外承接 仓储业务， 某年度取得仓储业

务收入 229 万元。该公 司 年销售总收入

为 3 085 万元 ，其中销售建筑材料的收入

为 2 856 万元。此例 中该公 司取得的仓储

业务收入与其销售建筑材料的业务没有

任 何联 系和从属关 系 ，对于该公 司 而言 ，

提供 仓储服 务属于典型的 兼 营行 为 ，所

以 ， 对销售建筑材料的收 入和取得的仓

储收入应 分别适用 17% 的增值税税 率和

5% 的营业税税率。
二、兼营和混合销售行为纳税筹划

的技巧

1、对兼营行为的筹划

为 了避免将税 率高低 不 同的货物或

应税 劳务的销 售额 与 非 应税 劳务的 营业

额混在一起 ， 出现按 照低税 率计税 而 少

缴税款的现 象，增值税暂行条例规 定，纳

税 人 兼 营 不 同 税 率的 货 物或 者 应 税 劳

务， 应 当 分别核 算销售额 ， 未分别核 算

的，从高适用税率。如 某企业既 销售税率

为 17% 的食品 ， 又 销 售税 率 为 13% 的食

用植物油 ，如 果该单位 不能分别核 算食

品 和食用植物油的销售收入，则食用植

物油的收入将并入食品 的收入一并缴 纳

17%的增值税。增值税暂行条例还规定，

纳税人 兼营非 应税 劳务， 不能分别核 算

或不能准确核算的 ，其非 应税 劳务的销

售额 应并入应税货物和应税 劳务一并缴

纳增值税。如 某企业既 从事应缴 纳 17%

增值税的化 工 机械设备的销售， 又从事

应 缴 纳 5% 营业税的旅 店 业和餐饮 业的

业务。如 果该企业不能将化 工 机械设备

的销售收入与旅店 业 、餐饮业的销售收

入分开核 算，则旅店 业、餐饮 业的收入将

并入化 工 机械设备的销售收入一并缴 纳

17% 的增值税。由此 可见，纳税人必 须健

全账簿，规 范会计核 算行为 ，准确核算兼

营不 同税 率的货物销售、应税 劳务或非

应税 劳务各自的收入， 正 确申报应纳税

额 ， 这是纳税人对兼营应进行的 最合理

的基本纳税筹划 策略。

2、对混合销售行为的筹划

一些纳税人在对混合销售行为 进行

税务筹划 时，人为 将年增值税货物销 售

额占 年度销售总额的比 例 压 低到 50% 以

下， 目的是想将混 合销 售行为 视 为销售

非 应税 劳 务而 不 缴增值税 来降低 税 负，

这既 是违法行为 ， 实际 上也是一种片面

的认 识。笔者从两方面进行分析。

（1）应 考虑增值 税 和营业税 税 负相

等即税 负平衡时的增值率 （为 方便理 解

和计算，假设在正 常持续经营状 态下 ，进

项 税 全额抵扣 ， 且 不考虑其他 因素的影

响 ）。举例 如 下 ：某 企业的 业 务收 入 为

1 000 万 元 ，增值税 税 率 为 17% ，营业税

税 率 为 5% ， 营业税 税 负=1 000 ×5% =50
（万 元 ）， 则 税 负平 衡点的 增值 率=50 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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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% ÷[1 000 ÷（1+17% ）]×100%）=34.41%。
该 计算公 式的含 义是：将营业税税 负额

视同增值税税 额 ， 按 照 17% 的 增值税 税

率，倒算出 增值 额 ，即 50 ÷17% =294.12

（万元）；将含税销售收入 1 000 万元换 算

成不含税销售收入，即 1 000÷（1+17% ）=

854.7（万 元 ）；两 者相除 ，即等 于增值 率

34.41%。也就是说 ，当销售行为的增值率

为 34.41% 时， 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 负相

等，均 为 50 万元。

下面 ， 分别 对增值 率高 于或低 于税

负平衡点增值率时的税 负进行测算。首

先，假 如 增值率为 50% ，此 时增值税的应

纳 税 额 为 1 000 ÷（1 +17% ）×50% ×17% =

72.65（万元 ），很显然，此 情形 下按 照 增值

税征收的税 负要远远 大于按 照 营业税征

收 的 50 万 元 税 负。再 假 如 增值 率 为

20% ， 此时增值税的 应纳税额 为 1 000÷

（1+17%）×20% ×17% =29.06（万 元），显然，

此 情形 下按 照 营业税征 收 的 50 万 元税

负大于按 照增值税征收的税 负。

上述 两 种增 值 率 下 的 税 负明 显 不

同 ，原因就在于增值 率越高，增值税税 负

就越重 ， 增值率越低 ， 增值税税 负就越

低 ，而由 于营业税 税 负与增值率无 关 ，所

以 营业税税 负始 终保持不 变。因此 ，企业

在筹划混合销 售 行为 纳税的问题上一定

要按 照 应税货物、应税 劳务或非 应税劳

务的适用税 率测算的税 负平衡点并结合

实际增值率进行考虑，只 有增值率高 于

税 负平衡点的 ， 按 照非应税 劳务缴 纳营

业税 才会降低 税 负。企业 才应该 考虑在

经营过程 中调 整营销 结 构 ， 以 实现 非 应

税 劳务营业 额 超 过 总营 业 额 50% 的 比

例 ，合法地缴 纳营业税进而降低税 负。

（2）混合销售行 为 的 非应税 劳务营

业额 超过总营业额 50% 的比 例 必 须是严

格按照财务会计制度核 算形成，如 果纳

税人为 了降低 税 负而 故 意调 整营业额 ，

则是一种偷税行为。

比 如 ， 某企业向税务机 关申报的 总

营业额 为 980 万元 ， 其中应纳增值税货

物营业额 为 470 万元 ，非应税 劳务为 510

万元 ， 增值税 货物营业额 占 总营业额的

比例 为 47.96% ，企业 自行全额申报 5% 的

营业税 49 万元。实际上该企业为 了降低

货物销售的比 例 ， 少申报已经 实现的货

物销 售额 90 万 元 ，实际的 总营 业 额 为

1 070 万元 ，货物营业额占 总营业额的比

例 应为 52.34% ，应该征收 增值税。如 果该

企 业 全年度 应 抵扣的 增值 税进项 税 为

83.68 万 元 ， 按 照 17% 的 增值税 税 率 计

算， 则 应纳增值税 额 为 1 070/（1+17%）×

17% -83.68=71.79（万 元），扣除该 企业已

经申报的营业税 49 万 元 ，该企业 少申报

纳税 额 22.79 万 元。

由此 可见 ， 企业如 果想通过控制应

税货物和非应税劳务收入的比例 来筹划

少缴税 ，首先必 须考虑增值率是高于还

是低 于税 负平衡点的问题 ，其次 才是考

虑控制货物和非货物营业额占 总营业额

的 比 例 问 题。

三、对兼营和混合销售行为纳税筹

划的注意点

1、考虑筹划的成本和费用

一些企业为 了降低税 负，将混合销

售行 为 中的非应税 劳务划分到新成立的

企业进行核 算，笔者认 为 ，在做 出成立新

企业的决 定时不仅仅 是测算两种情形下

税 负的 大小 ， 而 且还要考虑到成立新企

业及新企业 独 立运行的成本和费用。如

果扣除筹划 所耗费的成本费用后 没有多

大的余利 ， 笔者认为 就 不如把精力 集中

到加 强企业经营管理 ， 提 高效 益的思路

上来。

2、筹划行为 最好取得税务机关认可

纳税人在对具体的兼营或混合销售

行为进行纳税筹划 时， 一定要对照税 法

在兼营或混 合销售行 为 中的具体规 定，

按 照 主管税务机 关具体的征 管要 求、征

管习惯（或征 管惯例 ）进行初 步的分析及

判断，拿出一个筹划的可行性 方案，但这

仅 仅 是纳 税人自 己的“如 意算盘”，是否

可行还必 须得到税务机关的认 可。所以 ，

企业在筹划 兼营和混 合销 售行 为 时，应

该主动与税务机 关 沟通， 向其说明 实际

情况及理由，以 取得税务机 关的认 可，不

要自以 为是，弄巧 成拙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省如皋市国税局

  江苏省如皋市地税局

  江苏省南通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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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注协发布 2005 年度

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家信息

2003年起 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借鉴国际通行做 法，发挥

拥有行业信息资料的优 势，每年发布“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 家

信息”，以 使社会各界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概况有所了

解。
“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 家信息”采用的指标 ，除国际会计

公 司排行通用的年业务收入、注册会计师人数、收入增长率等

指标项目外，还结合我国 实际 ，增加 了分所收入、审计收入、资

产评估收入等分类指标。
2005年是进行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 家信息发布工作的第

三年。从事务所的业务收入、业务收入增长率来看，都较去年

有了 大幅提 高，前百家事务所业务收入合计数由去年的 52.18
亿元（约占 当年总收入的 41%）提 高到 71.00 亿元（约占当年总

收入的 46% ）；人均业务收入也有较大增长，由去年的 45.20 万

元提高到 62 90 万元。从百家事务所的排名 顺序来看，尽管遥

遥领先的仍然是“四 大”合作所，而且年增长率也高于内地事

务所，但也有 4 家内地事务所的业务收入突破了亿元；与去年

相比，有 8 家事务所因年业务收入增长较快，今年得以 跻身百

家信息排名。

（本刊通讯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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